关于开展河北省第十届“依法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十大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妇联权益部、女法官协会、女检察官协会、律师协会、雄安新区妇工委：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凝聚妇联、法院、检察院、律协合力，不断提升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的力度、精度、厚度和温度，让尊重和关爱妇女儿童成为社会风尚，切实增强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妇联权益部与省女法官协会、省女检察官协会、省律师协会决定共同开展河北省第十届“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
经由各级妇联、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协推荐，具有典型性的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诉讼、仲裁、执行或调解案件。案件办结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征集案例类型
（一）家庭暴力类案件。人民法院颁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有借鉴意义的案例，尤其是借助数字技术缩短保护令发生实效用时的，24小时内紧急颁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例；针对家庭成员、前配偶、有恋爱关系的施暴者、恋爱关系结束后的施暴者颁发的，针对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颁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例；施暴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追责的案例；公安机关对施暴人予以家庭暴力告诫或者治安管理处罚，对家庭暴力起到有效制止效果的典型案例。
（二）妇女和未成年人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特别是强奸、猥亵、拐卖等性质恶劣的案件，尤其是女童作为被害人的案例。注意推荐体现性侵未成年人“一站式”取证工作成效和儿童优先原则的案例。
（三）维护婚姻家庭权益的案件。在子女抚养、赡养、扶养、继承、离婚、夫妻共同债务等纠纷中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典型案例，特别是涉及歧视女性或妇女儿童明显处于弱势的案例。
(四)维护妇女平等就业权益和女职工合法权益的案件。主要涉及违反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合同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在招聘、薪酬待遇、生育保护、性骚扰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有效发挥劳动法律监督制度作用，维护妇女权益的典型案例。
(五)维护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财产权益的案件。主要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征地补偿分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宅基地使用权等案例。

（六）检察机关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案件、支持起诉的案件。主要围绕女性就业、家庭暴力、妇女“三期”保护、母婴场所设置、助残设施设置、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的案例，以及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专用接待窗口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案例。
（七）涉及困难妇女群体司法救助的案件。主要围绕属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农村妇女、遭受家暴违法犯罪行为侵害、遭受性侵害、被拐卖、因家庭主要劳动力受害承担养育、赡养义务、身患重病或者残疾、因就业性别歧视民事侵权案件导致生活困难、因职场性骚扰民事侵权案件导致生活困难、因遭受家暴起诉离婚生活确有困难、因土地权益遭受侵害导致生活困难的妇女、赡养义务人没有赡养能力或事实无人赡养的老年妇女等案件。
（八）其他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典型案件。

三、征集评选标准
(一)具有借鉴意义。案例具有典型性或者社会影响力，对办理同类案件或者解决妇女儿童权益重点难点问题有指导借鉴意义，对社会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二)具有典型引领作用。办案人要立足本职，尽职尽责，思路清晰，有效运用法律政策，主动收集证据材料，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作用明显。
(三)体现妇女权益保护。判决书、公诉书、代理词或辩护词等法律文书以及维权过程体现性别平等意识或儿童优先原则。
(四)案件真实有效。在征集评选期限内办结的，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裁决书、决定或信访事项结案书等的真实案件。
(五)案例完备详实。案例材料要求文句通顺、逻辑清新、内容详实、重点突出，卷宗完备。
四、征集评选程序
(一)申报（2026年2月10日-3月20日）。各系统以市为单位，按照统一格式进行收集整理，设区市每个系统报送3-4个案例；省直管县、雄安新区每个系统报送1个案例，报送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20日。
(二)初审推荐（2026年3月21日-4月20日）。省妇联权益部、省女法官协会、省女检察官协会、省律师协会收集各自系统上报的案例后进行初审，各推荐10个案例作为候选的优秀案例，于4月20日前报送至省妇联权益部，文件名为“优秀案例+报送单位”，相关法律文书请提交pdf版或jpg格式。同时，每个单位推荐1名专家参与终审专家组。
(三)终审（2024年4月21日-5月底）。邀请各相关部门、法律界人士、媒体代表及各单位推荐的专家组成终审专家组。通过座谈讨论、查阅案卷、回访核实、综合评测等方式，确定最终的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和“优秀案例”。

五、定稿和发布
对十大案例和优秀案例，进行统一整理、改写，使之更为规范、专业，加强当事人的隐私保护。通过主流媒体、各自行业媒体以及新媒体对优秀案例进行宣传展示、案例评述、以案说法。结合重要宣传节点，对“十大案例”进行发布，在全社会倡导形成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良好氛围。
六、案例运用
（一）省妇联权益部、省女法官协会、省女检察官协会、省律师协会联合发文，对“十大案例”和优秀案例进行通报。
（二）“十大案例”和优秀案例将编印成册，印发全省各地，作为工作指引。
（三）“十大案例”和优秀案例由法院、检察院系统和有关部门作为指导案例优先推荐使用。
七、组织实施
请各市妇联权益部、女法官协会、女检察官协会、律师协会、雄安新区妇工委结合本地区实际，广泛宣传动员，积极组织参与推荐本地区、本系统办理的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共同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

省妇联权益部：耿  拓

电话：0311-87901125
邮箱：women_right@163.com  

省女法官协会：韩  丽

电话：0311-87937022
邮箱：bgcshn@163.com

省女检察官协会：于雅华

电话：0311-66879009

邮箱：lushaofei@he.pro
省律师协会：高  霞

电话：0311-83899920
邮箱：hblx_gx@126.com
附件：1.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推荐表

2.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征集附交材料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权益部         河北省女法官协会               
河北省女检察官协会             河北省律师协会 

2026年2月10日
附件1
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推荐表（1-10）

         市        单位（盖章）         
	案例标题
	***（人名）***案

	案例类型
	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的六大权益分类

	办案时间
	****年**月**日—****年**月**日

	办案单位
	***

	办 案 人
	***

	案情简介（500字）
	

	案件办理过程及

结果

（1000字）
	

	典型意义（200字）
	


注：1.表格请正反面打印。

2.妇女儿童优秀案例按照以下格式报送，标题为小二号宋体加黑，表格内前四项填写内容为仿宋体四号字，其余大篇幅文字为仿宋体五号字。

3.案例应尽量隐去当事人的姓名、住址等相关个人信息，保护当事人隐私，避免引发纠纷。

附件2
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征集附交材料

上报案例除按照附件1的表格外，还应当一并提交以下材料（复印件）作为附件：
1、裁判(决定)书、仲裁裁决书、调解书(包括法院调解书、仲裁调解书和当事人在经律师见证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行政处理(复议)决定等法律文书复印件；
2、律师需提供委托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等委托手续以及代理词、答辩状、辩护词或者起诉书、上诉状、申诉书、行政复议(申诉)申请书、国家赔偿申请书等法律文书；
3、检察官可提供公诉书、抗诉书、建议函等法律文件复印件；
4、主要证据复印件等与承办案件相关的关键材料。


